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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格认定申报表
申报乡（镇）名称：                                         户主姓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乡（镇）         村           组
	联系电话
	

	征地情况
	   年   月因项目，本组被征土地    亩。

	征地时家庭成员情况
	与户主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已参加险种
	户口性质

	
	
	
	
	
	
	

	
	
	
	
	
	
	

	
	
	
	
	
	
	

	选择险种
	    本人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本人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村级意见：
	乡镇经济发展办意见：
	乡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意见：

	    符合条件，同意申报。
	该户（组）承包土地面积    亩。
	    该户（组）已征地    亩，被征地后人均耕地面积    亩。

	    附：《征地补偿协议书》
	
	

	负责人：
	负责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乡镇派出所意见：
	乡镇人民政府意见：

	    该户属本地户籍。
	    符合补贴条件，同意申报。

	负责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本人留存一份，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人社局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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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安化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格认定花名册
填报单位（章）：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户主姓名
	参保人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征地范围内在册农业人口数
	征地项目名称
	自愿选择参保情况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经济发展办负责人：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负责人：         乡镇派出所负责人：        乡镇政府负责人：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备注：1.自愿选择参保情况分两种类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用数字填报）。
      2.此表一式四份，填报村、乡镇、县人社局、县财政局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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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安化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格认定汇总表
呈报乡镇：                              呈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人、元
	申报乡镇
	征地项目
	征地总面积
	涉及被征地农民户数
	涉及被征地农民人数
	征地后人均面积

	
	
	
	
	
	

	
	已达到退休年龄人员。
	男超过45周岁，女超过40周岁。
	男未满45周岁，女未满40周岁。
	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发布日期：
	

	自愿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自愿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合计
	
	
	
	
	

	县农业农村局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县自然资源局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县公安局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县征拆办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县人社局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县财政局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县人民政府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备注：此表格一式七份，申报乡镇、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公安局、县征拆办、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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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纪委，县人武部。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
  安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28日印发
